
招标项目采购需求

说明：

1、本用户需求一览表中标注★号的内容为实质性要求，负偏离（不满足要求）将导致

投标无效。

2、本用户需求一览表中内容如与第六章“合同条款及格式”相关条款不一致的，以本

表为准。

一、项目内容及要求

（一）项目一览表

采购内容 数量 合作期限 最高单价限价

广东化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员工商业医疗保险

项目

1 项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1

年内。

人民币 1100 元/人/年（按照

最高限价做最优的投标方案）

（二）采购内容

为持续提高广东化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医疗保险保障水平,减轻员工因病

致困、因病致贫压力，广东化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拟为在职员工、退休员工、内退

（病退）员工购买商业医疗保险，保障内容包括：定期寿险、住院医疗、住院津贴、重大疾

病、门诊医疗等。目前广东化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职员工、退休员工、内退（病

退）员工 1195 人，按照人均约 1100 元保费进行计算，该项费用支出为 132 万元。具体以实

际投保人数为准。

员工商业医疗保险保障项目包含但不局限于以下项目：

保险责任
赔付标准

（万元/人）
赔付说明

意外身故

在职职工不低于 50 万元

离岗退养及退休人员不低于 20 万元

员工因意外事故死亡进行赔付。

意外残疾

在职职工不低于 50 万元

离岗退养及退休人员不低于 20 万元

员工因意外事故导致伤残按所评定

的伤残等级进行赔付。

定期寿险 在职职工不低于 8万元 员工正常死亡（非正常死亡）或疾病



离岗退养及退休人员不低于 1万元 死亡等进行赔付（特别约定：本保险

合同生效之日起观察期 0天）。

住院医疗

在职职工不低于 12 万/人、离岗退养及退休人员不

低于 3 万元/人，女职工因生育住院一次性补贴，

顺产不低于 1500 元/人，剖腹产、难产不低于 2000

元/人。

员工因意外或疾病（含生育）住院（医

院含化州本地卫生院），在社保报销

后，剩余部分，按不低于 80%比例赔

付（特别约定：本保险合同生效之日

起观察期 0 天）。女职工因生育住院

一次性补贴，顺产不低于 1500 元/

人，剖腹产、难产不低于 2000 元/

人。

意外门诊 意外事故看门诊的费用报销额度不低于3000元/人

门诊、急诊医疗保险，全体职工（含

在职退休人员）因意外事故看门诊的

的费用报销。

重大疾病

在职职工不低于 10 万元

离岗退养及退休人员不低于 2万元/人

员工确诊患重大疾病，即可获赔付金

额（特别约定：本保险合同生效之日

起观察期 0天）。

女性特有疾病

在职女职工保额不低于 6万元

在职女职工确诊包括乳房、子宫颈、

子宫体、卵巢四个部位的恶性肿瘤即

可进行赔付。

住院津贴

不低于 100 元/天

（含在职职工和退休内退职工）

全体职工

（含离岗退养及退休人员）

不低于 100 元/天（特别约定：本保

险合同生效之日起观察期 0天）

交通工具意外伤

害险

全体职工乘坐飞机、轮船、火车（含高铁、地铁、

动车）受到意外伤残、意外身故保额不低于 20 万

元，一般交通工具（自驾车）意外伤残、意外身故

保额不低于 20 万元。

全体职工因受到意外伤残、意外身故

进行赔付

公共保额
设置不低于 50 万元公共保额，职工在保险期间的医疗费用超过以上约定金额时，其超出

部分从公共保额给付。由本行相关部室开具证明同意后，采取先用先得原则。



1.表格中涉及的保险范围、赔付比例及保险赔付金额最低要求为最低标准和要求，投标

人须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满足或高于该标准和要求的赔付范围、额度及比例方案。

2.投标人应就赔付范围、额度及比例方案列明赔付计算方法并举例说明。

3、以上保险类目必须承保本行职工的既往病症（既往症说明：保险人需承保所有员工

的既往病症）。

4、本合同所对应的保单的保险期限一年。

二、主要服务内容及要求

1.每一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导致身故，保险公司给付在职员工不低于 50 万元，离岗退

养及退休人员不低于 20 万元。

2.每一被保险人因意外导致伤残，保险公司根据被保险人伤残程度按比例给付保险金，

在职员工最高给付不低于 50 万元，离岗退养及退休人员不低于 20 万元。具体可参照保险行

业《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

3.每一被保险人正常死亡（非正常死亡）或疾病死亡，保险公司给付在职职工不低于 8

万元，离岗退养及退休人员不低于 1 万元。

4.每一被保险人因意外或疾病（含生育）住院治疗，在社保报销后，剩余部分（含起付

线）按不低于 80%比例赔付，最高最终签订合同额度为限。在职女职工在符合国家计划生育

法规条件下的孕产妇孕产期检查费，产妇分娩费用一次性补贴，顺产不低于 1500 元/人，剖

腹产、难产不低于 2000 元/人。保险期间届满被保险人治疗仍未结束的，保险人所负保险责

任期限可按下列约定延长：门诊治疗者，自保险期间届满次日起计算，以 100 日为限；保险

期间届满被保险人仍在住院治疗的，自保险期间届满次日起计算，至出院之日止，最长以

180 日为限。

5.每一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或疾病住院治疗，从住院第 X 天起，保险公司按不低于 100

元/天给付住院津贴保险金，每次及累计以 180 天为限。

6.每一被保险人一经确诊患重大疾病，在职职工不低于 10 万元，离岗退养及退休人员

不低于 2 万元。

重大疾病是指下列之一种或多种（按照最新保险相关法规规定的的 x 种重大疾病）：

恶性肿瘤、急性心肌梗塞、脑中风后遗症、重大器官移植手术或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冠

保费金额

投标报价：投保人按 1100 元/人/年缴纳保费，投标人按保险责任应给出相应

的保额报价。项目评审时，赔付标准的评审将以保险金额作为评定依据。以

上预算不得超过 132 万元（既往症说明：保险人需承保所有员工的既往病症）。



状动脉搭桥术、尿毒症、急性或亚急性重症肝炎、多个肢体缺失、良性脑肿瘤、慢性肝功能

衰竭失代偿期、脑炎后遗症或脑膜炎后遗症、深度昏迷、双耳失聪、瘫痪、心脏瓣膜手术、

严重阿尔茨海默病、严重脑损伤、严重帕金森病、严重Ⅲ度烧伤、严重原发性肺动脉高压、

严重运动神经元病、语言能力丧失、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主动脉手术、终末期肺病、肌营

养不良症、多发性硬化症、经输血导致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等重疾（应标公司可进一步

补充完整）。

重大疾病特别约定：

①等待期说明：新加入保险计划的被保险人，自参加本合同之日起（免等待期）首次发

病并经专科医生首次确诊患有任何一项包含在其选择的保障计划内的重大疾病，且该重大疾

病符合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保障范围及定义的，保险人将按约定的保险金额给付保险金予被

保险人指定受益人。给付后，对该被保险人的重大疾病保险责任随即终止。

②既往症说明：保险人需承保所有员工的非以上所列的重大疾病既往症。

7.保险服务承诺

（1）为使被保险人更好地享受保险服务，中标人为每一被保险人提供保险手册，并负

责保险手册的设计、印制。

（2）中标人设立专门的项目服务团队，负责招标人保险服务的执行、操作与服务工作，

并接受投保人员工日常咨询、理赔查询，同时向所有员工公布服务人员的姓名及联系电话，

并提供方便快捷的线上赔付流程。

（3）保险期间，中标人在致电联系后及时上门为被保险人办理后期保险保全、保险金

领取、退保等手续；并建立定期（每个月两次）回访联系制度，指定专门的服务人员进行上

门回访，了解存在问题，收集投保人意见和建议，并每季度反馈该项目的理赔情况报告。

（4）中标人在被保险人通知办理理赔手续后，24 小时内（根据被保险人安排）上门领

取相关理赔资料，理赔资料手续齐备且属保险责任范围，7 天内将赔付金额划到被保险人账

户，保险人未按约定支付保险金给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从应付保险金之日起以尚欠理赔金

额按每天 3%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以尚欠理赔金额 100%为限。

（5）对于发生事故人数多、社会影响大的特殊赔案时，中标人在接到报案及申请后将

迅速启动紧急理赔处理机制，在案件事实清楚，依法律、条款和合同约定应予以赔付的案件，

但由于客观原因不能及时提供相关索赔资料，应根据情况预付全部或部分理赔，同时派专人

积极协助处理相关善后事宜。

（6）中标人在官网上为招标人及招标人的投保员工提供网上查询服务，可以查询到医



疗保险情况、个人赔付信息等。

（7）发生理赔时，中标人及时将每次理赔的结果通过电话或短信通知参保人。

（8）被保险人在茂名市外的地方（全国辖内）发生保险事故，在拨打理赔服务电话后，

由中标人直接联系当地服务机构对参保人进行服务。参保人无需回茂名即可在当地完成理赔

申请材料的递交，并由中标人联系当地服务机构完成理赔、支付保险金等手续。

（9）承包协议签订后，中标人根据招标人的安排，免费委派相关专家统一为甲方员工

进行一至两次风险管理培训。

（10）在保险期间，在职职工因办理退休手续，转为退休员工（或办理离岗退养手续，

转为离岗退养员工），以参保时身份的赔付标准执行。

8.投标报价

（1） 投标报价含全部费用及相关税等一切费用。招标人按此报价进行支付，此外不支

付任何其他费用。

（2） 投标报价必须是唯一的，任一可有选择性的报价将不被接受。投标报价在开标后

不得修改。

9. 由投标人在以上投保项目需求的基础上自行增加保障项目或提高保障额度、保险价

格和服务计划，招标人将选择实力雄厚、保障项目、保障额度和服务计划周全的投标人投保。

10. 保险期限、保费的计算、支付及赔付率约定

（1）保险期限

1）保险期限一年。到期后双方可根据实际情况按规定续签，续签最长时间为 3 年。但

中标单位每年需经过招标人的考核，如果考核不合格，招标人有权依法解除合同。保险公司

不能因为此项目赔付率高或亏损而影响保险服务或下一年的续保。

2）在保险协议有效期内发生人员变动，在 30 日内通知保险人办理增减员。投保人在新

增员工劳动合同生效日起 30 天内通知保险人办理增人，新增员工保险期限自投保人与新增

员工劳动合同生效日起同时生效。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离职的被保险人，可经由投保人申请，

从离职之日起退出本保险范围。

（2）保费的计算

1）对于保险期限满一年的被保险人，保险费按一年计算；



2）对于保险期限不满一年的被保险人，保险费按年度保险合同实际参保天数乘以日费

率计算。应缴保费=一年保费*参保天数/365；应退保费=已缴保费-应缴保费。

3）期初保费以投保人的投保名单按全年保费进行计算，保险期限满后再按实际人员增

减情况进行多退少补。

（3）保费的支付

投保人于签订协议之日起 30 日内，向保险人支付参保人员的一年保费。保险期间参保

人员增减变动致保费增减累计余额在保险期限届满后 30 日内，根据多退少补原则，由保险

人一次性向投保人退还多收保费或投保人一次性向保险人补缴应交保费。

投保人采用对公账户转账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在收到保费后应在 3 个工作日内出具保险

费发票及保险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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